《夹江县县级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的
解读
一、制定目的
为加强我县县级粮食储备管理，提升我县县级粮食储备市场调控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保障我县粮食安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夹江县县级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称《办法》）。
2、 制定的法律依据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四川省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办法》、《四川省省级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乐山市市级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乐发改粮储〔2022〕335号)等法律法规都对储备粮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
三、主要内容
此《办法》共十章内容，主要包括总则、职能职责、储备计划、储存管理、购入与轮换等。
四、相关说明
《夹江县县级储备粮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地方粮食的计划、储存、轮换、动用、监督管理等新规定，明确加强地方粮食储备管理，提升地方粮食储备市场调控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保障县域粮食安全。其中，职能职责中进一步明确了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粮储中心、农发行夹江县支行、承储企业的职能职责，储备计划明确采取计划安排方式，县发展改革局、县粮储中心、县财政局、农发行夹江县支行根据县政府批准的县级储备粮规模方案提出收储、销售计划，并下达承储企业。承储企业根据下达的承储计划具体组织实施；储存管理中明确承储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应履行的义务；储备粮实行计划轮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轮换，实行“库存成本不变、实物推陈储新、均衡轮换”的轮换制度；对动用储备粮的情形进行明确规定；资金管理中县级储备粮保管费用补贴标准参照同期市级储备粮补贴标准执行，如有调整按最新的文件要求执行；依法对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对粮食管理等部门工作人员、承储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五、实施日期和有效期
[bookmark: _GoBack]《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
                     

